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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HYBRID KINETIC GROUP LIMITED
正 道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8）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及
繼續暫停買賣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
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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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55,578 –
銷售成本 (35,238) –
    

毛利 20,340 –
其他收入 5 3,375 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60) –
行政開支 (7,421) (6,603)
已確認應收貿易款項減值虧損 (85) –
    

經營溢利╱（虧損） 14,849 (6,601)
融資成本 7 (3) (1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4,846 (6,616)
所得稅開支 8 (2,600)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虧損） 9 12,246 (6,616)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虧損） 24,626 (7,197)
    

本年度溢利╱（虧損） 36,872 (13,813)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97) 1,956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轉撥換算儲備 48,626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48,429 1,956
    

本年度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85,301 (1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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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12,204 (6,616)
 — 已終止經營業務 24,626 (7,109)
    

36,830 (13,725)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42 –
 — 已終止經營業務 – (88)
    

42 (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持續經營業務 12,006 (4,660)
 — 已終止經營業務 73,252 (7,066)
    

85,258 (11,726)
    

非控股權益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持續經營業務 43 –
 —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31)
    

43 (131)
    

每股盈利╱（虧損） 1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0.18 (0.07)
 — 攤薄 0.18 (0.0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0.06 (0.03)
 — 攤薄 0.06 (0.0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0.12  (0.04)
 — 攤薄 0.1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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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1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股本投資 – –
使用權資產 85 –
    

346 –
    

流動資產
存貨 5,651 –
應收貿易款項 12 32,395 –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4 143
銀行及現金結餘 14,588 202
    

52,658 34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3 21,306 5,234
其他應付款 28,830 98,053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14 8,719 8,719
一名股東之貸款 16 – 101,014
租賃負債 57 –
應付所得稅 2,602 –
    

61,514 213,020
    

流動負債淨值 (8,856) (212,6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10) (212,675)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5 19,958 –
一名股東之貸款 16 77,577 –
租賃負債 30 –
    

97,565 –
    

負債淨值 (106,075) (212,67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35,287 2,035,287
儲備 (2,141,405) (2,249,2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06,118) (213,913)
非控股權益 43 1,238
    

虧絀總額 (106,075) (21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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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0, Bermuda。其主要營業地點
之地址為香港太古太古灣道12號7樓707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並無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或最終控股方。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銷售汽車電
池及備品備件，以及短片銷售及製作。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透過出售附屬公司終止經營 (i)高科
技電動車；及 (ii)先進電池材料的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已開展短片銷售及製作之新業務。

2. 持續經營基準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及負債淨值分別為約8,856,000港
元及約106,075,000港元。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致使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
力產生重大疑慮。因此，本集團或無法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及解除負債。

董事認為，本集團自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起計至少未來十二個月將擁有充足營運資金
以撥付其營運所需，並履行其財務責任。為確保本集團有能力按持續經營基準營運，本
公司董事已實施下列措施，以應對上述情況： 

(i)  一名主要股東已承諾向本集團提供持續財務支持，以維持其持續經營，並履行其到
期應付負債及責任；

(ii)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欠付一名主要股東約 100,114,000港元，該股東
承諾，自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起計至少未來十二個月，且直至本集團有能力於不
損害其財務狀況的情況下償還該款項前，不會要求還款；

(iii)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欠付一名關聯方約 8,719,000港元，該關聯方承
諾，直至本集團有能力於不損害其財務狀況的情況下償還該款項前，不會要求還款；

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屬恰當。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則
須對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將本集團的資產價值調整至其可收回金額，就可能產生
的任何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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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為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二
零二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
本不會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對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
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本
公司董事預計，應用所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預期不會對本集
團的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4. 收入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指本集團預期就 (i)銷售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及 (ii)短片銷售及
製作而有權收取之代價。本集團的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 52,074 –
短片製作 3,504 –
   

 55,578 –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終止經營業務並未產生任何收
入。

持續經營業務中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拆分：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主要產品╱服務
銷售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 52,074 –
短片製作 3,504 –
   

55,578 –
   

收入確認時間
— 於某一時間點 55,578 –
   

銷售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

本集團向客戶銷售電池管理系統及備品備件。本集團於產品之控制權轉移（即向客戶交
付產品）、再無未履行責任可影響客戶接納產品且客戶已取得產品之法定所有權時確認
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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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於向客戶交付產品時確認，因為此乃代價成為無條件、於款項到期前只待時間流
逝之時間點。

本集團一般就向客戶銷售提供 30至90天之信貸期。新客戶可能須預付按金或貨到付款。
已收按金確認為合約負債。

短片銷售及製作

短片銷售及製作的收入於資產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即向客戶交付短片時）於某一時間點
確認。

5. 其他收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融資收入 3,375 –
其他 – 2

  

3,375 2
   

6.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指提供不同產品之策略性業務單位。由於所需業務策略各有不同，
故各業務受獨立管理。本集團有以下可呈報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i) 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

 銷售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於二零二五年由「電池管理系統及備品備件」更名）

(ii) 短片製作

 銷售及製作短片（於二零二五年開展的新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i) 高科技電動車

 開發高科技電動車（此分部自二零二一年起並無貢獻收益，已由董事終止經營，且不
再呈報為可呈報分部。）

(ii) 先進電池材料

 開發先進電池材料（此分部自二零二一年起並無貢獻收益，已由董事終止經營，且不
再呈報為可呈報分部。）

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未分配企業收支。分部資產不包括未分配公司資產。分部負債不
包括未分配公司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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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銷售電池
及備品
備件 短片製作

高科技
電動車

先進
電池材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52,074 3,504 – – 55,578
      

分部業績 14,088 1,068 – – 15,156
      

其他未分配收入 3,375
其他未分配開支 (3,682)
融資成本 (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4,626
  

除稅前溢利 39,472
所得稅開支 (2,600)
  

本年度溢利 36,872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電池管理
系統及

備品備件
高科技
電動車

先進
電池材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 – – –
     

分部業績 (1,444) (3,209) (222) (4,875)
     

其他未分配開支 (8,923)

融資成本 (15)
  

除稅前溢利 (13,813)

所得稅開支 –
  

本年度溢利 (1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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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資產：
銷售電池及備品備件 44,527 4

短片製作 1,193 –

高科技電動車 – 278

先進電池材料 – 5
   

可呈報分部資產總值 45,720 287

公司及未分配資產 7,284 58
   

綜合資產總值 53,004 345
   

負債：
銷售電池及備品備件 41,116 5,821

短片製作 96 –

高科技電動車 – 10,920

先進電池材料 – 1
   

可呈報分部負債總額 41,212 16,742

公司及未分配負債 117,867 196,278
   

綜合負債總額 159,079 213,020
   

     

(c) 其他分部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電池及
備品備件 短片製作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4) – (54)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 – (29)
添置分部非流動資產 316 –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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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電池管理
系統及

備品備件
高科技
電動車

先進
電池材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折舊 – – – –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添置分部非流動資產 – – – –
     

主要客戶收入：

個別佔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10%或以上的客戶詳情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
客戶A 7,989 –

客戶B 7,152 –

客戶C 6,754 –

客戶D 6,265 –

客戶E 6,251 –

客戶F 6,196 –

客戶G 5,750 –

客戶H 5,717 –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其他客戶對本集
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貢獻 10%或以上。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概無錄得收入。

按經營地點劃分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有關按資產地點劃分其非流動資產
之資料載列如下：

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9,769 – 117 –
香港 45,809 – 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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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租賃負債利息 3 15
   

8.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2,523 –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77 –

  

2,600 –
   

由於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在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適用
之稅率為16.5%（二零二四年：無）。

根據香港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
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 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
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徵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集團於中國之附
屬公司的稅率為25%（二零二四年：25%）。由於截至二零二四年止年度，本集團於中國的
附屬公司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概無計提中國所得稅撥備。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支出乃基於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法律、詮釋及常
規，按其通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毋須繳納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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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虧損）乃於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核數師酬金 1,150 1,2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4 108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 –
匯兌虧損淨額 – 50
有關短期租賃之開支 517 –
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 )
 — 薪金、花紅及津貼 2,109 1,51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2 9
   

2,141 1,519
   

10. 股息

董事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派發或宣派任何
股息。

11. 每股盈利╱（虧損）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虧損）
用於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虧損）的溢利╱（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12,204 (6,616)
— 已終止經營業務 24,626 (7,109)
   

36,830 (13,725)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20,352,873 20,352,873
購股權產生的潛在攤薄普通股影響  25,000 425,000
按平均市價發行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5,292) (163,292)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372,581   20,614,581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本公司已授出之購
股權獲行使，原因為假設行使該等購股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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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32,480 –
減：減值虧損 (85) –
   

32,395 –
   

本集團就銷售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以及短片製作業務授予客戶的信貸期，均為自確認銷
售之日起計不超過三個月。

本集團因銷售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而產生的應收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並扣除減值虧損
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21,189 –
31至90天 7,076 –
91至180天 4,130 –
   

32,395 –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

應收貿易款項虧損撥備的對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 –
減值 85 –
   

於年末 85 –
   

13. 應付貿易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21,306 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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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個年度內供應商授予的信貸期一般介乎30天至90天。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劃分之
應付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98 –
31至90天 14,007 –
91至180天 7,201 –
181至360天 – –
超過360天 – 5,234
   

21,306 5,234
   

14.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15.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自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起計至少未來十二個月內，且直至
本集團有能力於不損害其財務狀況的情況下，無須償還。本金額約為 23,408,000港元，按
年利率13.6%計算，該款項的現值約為19,958,000港元。

16.  一名股東之貸款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自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起
計至少未來十二個月內，且直至本集團有能力於不損害其財務狀況的情況下，無須償還。
本金額約為100,114,000港元，按年利率13.6%計算，該款項的現值約為77,577,000港元。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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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以下為本公司外聘核數師致寶信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致寶信勤」）就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發出獨立核數師
報告之摘要。

意見 

我們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
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性

敬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持續經營」一節，  貴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值及負債淨值分別為約 8,856,000港元及約 106,075,000港
元。該等狀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
大疑問。鑒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所詳述的所有措施及安排，董事認為  貴集
團將可為其未來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撥付資金。我們就此事項發表無保留意見。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銷售以及短片銷售及製作。

於二零二五年，本集團策略性地將其業務組合多元化，推出短片製作業務分部。
該新業務致力於短片內容的開發及銷售，使本集團得以把握對沉浸式數位娛
樂體驗日益增長的需求。

儘管宏觀經濟環境不明朗，且市場情緒普遍審慎，持續為行業帶來挑戰，但
本集團積極適應並力求突破。透過業務整合及擴張、市場開發以及優化產品
及服務供應，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取得重大進展。值得注意的是，本集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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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收益約55,600,000港元，標誌著關鍵的里程碑。該收益主要源於兩個業務分部：
銷售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52,070,000港元）以及新推出的短劇銷售及製作業務
（3,500,000港元），反映了本集團多元化業務策略的成效。

由於收入增加，本集團本年度股東應佔溢利約36,800,000港元，而上年度虧損
約13,800,000港元。

隨著短劇銷售及製作的整合，本公司對其業務推動本集團的長期成長軌跡，
抱持樂觀態度。本公司堅信，持之以恆的努力及毅力將引領本集團的業務發
展邁向新高度。

財務回顧

收入

收入由二零二四年的零港元大幅增加至二零二五年的約 55,578,000港元，自去
年起全面復甦。增長完全由年內恢復的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分部以及新成立
的短片分部所帶動。

銷售成本

二零二五年銷售成本約為 35,238,000港元（二零二四年：零港元）。因此，本集團
錄得毛利20,340,000港元，毛利率約為36.6%。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二四年約 2,000港元大幅增加至二零二五年約 3,375,000港元，
增幅為 3,373,000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確認應付一名董事款項的現值與本金
額之間的差額所產生的收益。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於二零二五年約為1,36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零港元）。該等
開支乃於恢復業務後就銷售及營銷活動而產生。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二四年約 6,603,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二五年約 7,421,000港元，增
幅為818,000港元或 12.4%。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擴大團隊，以支持恢復營運
並加強行政職能，導致員工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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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款項減值虧損

年內就應收貿易款項確認減值虧損約 85,000港元（二零二四年：0港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二四年的約15,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二五年的3,000港元，減幅
約為12,000港元。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五年確認所得稅開支約2,6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零港元），與本集團
年內持續經營業務產生的應課稅溢利一致。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錄得持續經營業務溢利約 12,246,000港元，而二零二四年
則錄得虧損約 6,616,000港元。有關大幅扭虧為盈主要由於本集團業務於年內
恢復所致。

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錄得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約24,626,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虧損7,197,000港元）。該溢利乃主要由於年內出售出售集團的收益所致。

年內溢利

整體而言，本集團由二零二四年錄得淨虧損約 13,813,000港元轉為於二零二五
年錄得淨溢利約 36,872,000港元，主要由於其業務成功恢復所致。

存貨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列賬的存貨金額約為5,651,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零港元）。該餘額主要指由於本集團於年內恢復營運而持有待售的汽車電池
及備品備件。

應收貿易款項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增加至約 32,395,000港元（二零
二四年：零港元）。該增幅與汽車電池及短片業務恢復銷售活動的情況一致。
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信貸風險及收回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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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款項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約為21,306,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5,234,000港元）。該增幅與汽車電池及短片業務恢復銷售活動的情況一致。

其他應付款

其他應付款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98,053,000港元大幅減少至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28,830,000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年內出售附屬公
司所致。

應付一名關連方款項

該金額屬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該金額為無抵押、免息，自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起計至少未來十二個月內，
且直至本集團有能力於不損害其財務狀況的情況下，無須償還 。本金額約為
23,408,000港元，而根據每年13.6%的推算利率計算，該金額現值約為19,958,000
港元。有關差額已計入其他收入。

來自一名股東的貸款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自綜合財務報表獲
批准日期起計至少未來十二個月內，且直至本集團有能力於不損害其財務狀
況的情況下，無須償還。本金額約為100,114,000港元，而根據每年13.6%的推算
利率計算，該金額現值約為 77,577,000港元。有關差額已計入資本公積，視作股
東出資。

本集團之前景及業務發展

展望2026年，本集團對其業務發展保持審慎樂觀。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其兩
大核心業務分部：汽車電池及備品備件銷售，以及短片銷售及製作。

於2026年，受龐大的現有汽車保有量及自然更換週期所驅動，本集團預期汽
車電池的需求將保持穩定。本集團計劃加強其採購網絡、優化存貨管理，並
擴大其產品範圍，以納入更具競爭力且高品質的電池及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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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短劇及微短劇行業於 2025年經歷快速增長。該短片業務為
本集團於年內新成立。受移動平台普及以及消費者對短劇內容需求日益增長
的推動，該分部預計將於 2026年展現重大的增長潛力。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
內容製作能力，並旨在製作更多元化及更高質量的短片，以把握此快速增長
市場中的機遇。

本集團將在資源分配方面採取審慎做法，致力於提高兩個業務分部的營運效
率及盈利能力。我們將密切監察市場趨勢，加強風險管理，並尋求戰略合作
機會，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除不可預見的情況外，董事會深信，本集團的多
元化業務模式將使其能於未來一年實現可持續增長，並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本年度之融資機會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
意收購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目標公司之 51%股權，代價為 51,000,000港元，將
透過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不計息可換股票據之方式償付；賣方提供溢利保證，
保證目標公司於截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溢利保證期間的經審核除
稅後純利將不少於20,000,000港元，並就任何溢利差額承擔相應賠償責任；及
完成須待一系列先決條件（包括本公司信納對目標公司的盡職審查、法律意見
及估值報告，以及聯交所批准轉換股份上市及買賣）達成後方可作實。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董事會宣佈，由於若干先決條件於最後截止日
期前尚未達成，上述協議已根據其條款自動終止，該終止不涉及締約方之間
的任何補償或罰款責任，且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日常營運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有關上述須予披露交易及其終止之詳情，請分別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四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之公佈。

除本公司主要股東的持續財務支持外，董事會一直積極探索所有可能的融資
方案，包括但不限於股權融資、債務融資、供股、公開發售或銀行借款，以為
其業務發展提供資金。

於 本 年 度，本 集 團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七 月 從 香 港 持 牌 放 債 人 取 得 貸 款 融 資
50,000,000港元。

除上文所述外，本年度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集資活動，亦無進行其他本公司
或其附屬公司證券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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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有關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以總代價10,001港元出售正
道數據金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超訊國際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正道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寧波美立德諮詢有限公司（統稱「出售集團」）。該出售
事項已產生收益約 24,626,000港元。

出售集團主要由本集團的高科技電動汽車分部及先進電池材料分部組成。出
售事項完成後，該等業務已不再綜合入賬，並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因此，
本集團已於年內終止其高科技電動汽車及先進電池材料業務。

出售事項旨在優化本集團的資產組合，並將資源集中於其核心業務的發展。

重大投資

於 本 公 佈 日 期，除 本 公 佈 其 他 部 分 所 披 露 者 外，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自年末起至本公佈日期止，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之其他重大事項。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公司股東派付任何
末期股息（二零二四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資本架構及庫務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虧絀總額約為106,100,000港元（二
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2,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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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負債總額除以股東
權益計量）約為 150.0%（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2%）。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8,900,000港元（二
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2,700,000港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4,600,000
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0,000港元）。本集團有尚未償還股東貸款
約本金額約 100,1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000,000港元），為
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作出銀行借款。

本集團之現金及財務管理採用保守及均衡之庫務政策。本集團之現金一般存
作存款，大部分以港元或人民幣計值。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本集團定期檢
討流動資金水平，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足以應付其
資金需要。

本集團資產質押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並 無 質 押 資 產（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無）。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於本年度，本集團絕大部分收入及支出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並無面
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因此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目的。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有24名僱員（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2名僱員）。本集團奉行之政策為在本集團薪金及花紅制度之總體
架構內，確保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水平按工作表現基準進行檢討及獎勵。
於 本 年 度，員 工 成 本（包 括 董 事 酬 金）約 為2,100,000港 元（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約 1,500,000港元）。

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確保達到更高透明度及更有效
保障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同時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性。本公司謹此
強調，董事會將繼續致力確保本公司之領導及監控行之有效，並維持所有業
務之透明度及問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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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採用並遵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
治守則第二部分內之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本公司於本年度已符合守則所載的有關守則條文，惟有以下偏差：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及不應
由同一人擔任。然而，在馮銳先生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五日辭任後，本公司行
政總裁職位一直空缺。在委任新行政總裁前，執行董事繼續監督本集團業務
的日常管理及營運。

董事會將持續監察及審閱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作為其有關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向本公司
確認，彼等已於本年度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核數師就本初步公佈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致寶信勤已同意，本初步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
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一致。致寶信勤
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
閱委聘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進行之鑒證業務，故致寶信勤並無就本初步
公佈作出任何鑒證。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股東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舉行之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六年六
月十五日（星期一）至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之資格，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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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分之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鋪），以辦理登
記手續。

審核委員會審閱年度業績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由袁偉強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吳文昌先生及潘虹女士
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本公司管理層
討論財務報告事宜，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

登載二零二五年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公佈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hk1188.etnet.
com.hk）登載。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資料之本公司本年度年報將在適當時間提供予本公司股
東。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在聯
交所買賣。

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正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單傳龍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截至本公佈之日，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組成，即單傳龍先生（主席）和孔凡先
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即阮健先生和鄭宇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潘虹
女士、吳文昌先生及袁偉強先生。


